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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规范学院院级课题管理，充分调动广大科研工作者的科研积极性，培养青年科技人才，培育高层次科研项目，提升我院的社会服务能力，特制定本办法。
一、院级一般课题
（一）课题立项
1.申报内容政治性审查（科技处）；
2.申报材料形式审查；主要是书写是否规范，各个填写项是否有空缺或不合理。
3.研究内容技术和创新性审查：
一是选题研究是否有研究意义；二是课题的是否有创新性（理论创新、方法创新、应用创新、集成创新、过程创新、技术创新等）。
4.团队研究能力审查。
（二）课题结项
1.是否完成预期研究，形成结项报告。
2.研究内容创新性：
一是课题的是否有创新性；二是课题研究内容是否有实用性；三是否有一定推广应用价值。
二、院级重点课题
院级重点课题，是聚集高层次人才，培育高层次项目，推动学院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抓手，院级重点课题应具有前瞻性、持续性和创新性。学院将调动一切优质资源 ，推动学院重点课题持续发展。
（一）立项要求
1.院级重点课题一般应是下一步申报国家级、省（部）级相关项目的前期预研与培育。
2. 院级重点课题应与学院重点专业建设和人才培养模式探索紧密联系，具有创新性和实用性。
3. 院级重点课题应与社会服务紧密结合，能够产生一定的经济和社会效益，达到预期效果。
（二）主持人资格
1.主持人热爱科研工作，具备充足的科研时间。
2.主持人应具有丰富的科研经验，曾经主持过厅级以上课题。
3.主持人要有较高的学术造诣，恪守学术道德，遵守科研诚信。
（三）经费来源与资助
院级重点课题每年立项不超过15项，研究周期为2年，可延期1年。其中人文社科类课题不超过5项，每项资助1~3万元；自科类课题不超过10项，每项资助3~5万元。学院重点课题资助经费从学院“科研项目资助费”中列支。
（四）结项要求
院级重点课题，符合下列条件之一者，可以结项。
1. 课题组成员发表相关内容核心论文1篇以上；
2. 课题组申报立项省级科研项目1项以上；
3. 课题组成员申报发明专利1件以上（至少通过实审）。
4.所取得的研究成果具有一定社会经济效益，成果被学院、各级政府部门、有关企业采纳（有官方采信证明和文字评价资料）。
三、院级培育课题
（一）立项要求
1.主持人要热爱科研，重点支持具有讲师职称或硕士学位的青年优秀科技人才从事科技创新。
2.具体按《科研培育基金管理暂行办法》（院政〔2018〕10号）执行。
（二）经费来源与资助
院级培育课题每年立项不超过15项，研究周期为1年，可延期1年。其中人文社科类课题不超过5项，自科类课题不超过10项，每项资助0.2~0.5万元。学院培育课题资助经费从学院“技术技能积累与服务费”中列支。
（三）结项要求
院级培育课题，符合下列条件之一者，可以结项。
1.在我院学报（项目基金支持论文可优先表）或其他CN学术期刊发表相关内容论文1篇；
2.所取得的研究成果具有一定社会经济效益，成果被学院、各级政府部门、有关企业采纳（有官方采信证明和文字评价资料）。
四、院级横向课题
（一）立项要求
1. 横向课题（或合同）到账金额在1万元以上；
2. 课题应具有一定的技术研究和创新，可以带来一定的社会经济效益；
3.超过10万的横向课题按学院《横向科研项目管理暂行办法》（院政〔2018〕12号）管理。
（二）结项要求
横向课题结项一般按合同约定执行。标志性材料为学院账务处到账证明（发票复印件）和对方出具的结题证明。
五、结项评奖
1.一般课题评奖：
按照一等奖2项，二等奖4项；三等奖6项进行评奖。延期课题不得参与评奖。
2.重点课题和培育课题评奖：
分别按照一等奖1项，二等奖2项；三等奖3项进行评奖。
3. 由于横向课题自身的不确定性，原则上每两年评奖1次，办法另行制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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